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

拨付资料说明

一、所需资料

（一）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项目资助合同书
1.合同内容请严格根据公示的资助计划表中公司名称、项目类别名（一级）及资助金额自行填写完整，双面打印，一式四份；

2.四份合同的封面及签署页公司名称处需加盖公章、每份合同需加盖公章骑缝章；

3.合同签署页乙方签字处需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，如授权代表签字需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；

4.合同日期填写2025年12月15日；

5.合同第十条相关联系人及联系信息需填写完整。

备注：若公司名称等变更按照最新名称填写，同时提供相关变更证明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    （参照合同填写示例）。

（二）公司基本存款账户

1.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开户许可证；

2.加盖公章、需一式两份。

（三）收据

1.需原件一份、复印件一份（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）；

2.收据填写说明：
今收到        深圳市坪山区商务局
交来         2025年度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资助  

注意事项：

1.金额填公示的资助计划表中本公司的总资助金额（填写注意大小写，不要填错） ；  

2.收据日期填当天（写收据的那天）；

3.收据加盖财务章；

4.经办人签字；

5.收据原件请自行粘贴在空白A4纸上（收据粘牢、无空鼓，防掉落）。

（四）无欠税证明

1.加盖公章、需一式两份；

2.操作指引详见附件2-2。

二、资料提交

以上所需全部纸质拨付资料请于12月8日-9日按照时间安排表送至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金牛西路12号（深圳市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20号窗口），联系人：黄工18077382700。
